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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9〕第 22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根据

关注函的要求，公司现将关注函所涉及的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1、公告显示，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在回购报告书披露后

进行了多次减持。2018 年 11 月 29 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

董事兼副总裁黄泽华等 9人通过资管计划减持公司股份 490,900 股，其中 7人为

公司在任董监高；2019 年 3 月 21 日至 7 月 29 日间，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柯宗贵、柯宗庆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2,587,191 股。请前述主体说明减持原

因，7名董事会成员的减持行为与回购预案及报告书所述回购目的“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是否一致。 

回复： 

（1）鉴于“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南华期货蓝盾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简称“资管计划”）将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到期且无法展期，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柯宗庆、董事兼副总裁黄泽华等 9 人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通过资管

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90,900 股，本次减持非主观意愿，上述股份

是其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通过资管计划在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的

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宗庆、董事兼副总裁黄泽华等 9 人通过

资管计划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适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述减持行为合法合规。 

（2）为降低股票质押比例以及解决个人资金需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柯宗贵、柯宗庆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至 7 月 29 日减持了其持有公司的部分

股份。本次减持是公司自 2012 年上市以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首次主

动减持直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减持行为进行了

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及减持实施进展的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减持行

为合法合规，符合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2019 年 3 月 21 日至 7 月 29 日期

间，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减持情况公司做出的信息披露内容如下：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2019-3-21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19-019 

2019-5-29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提

示性公告》 
2019-050 

2019-6-11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2019-054 

2019-7-5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 2019-066 

2019-7-25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减持比例达到 1%

的公告》 

2019-077 

 

（3）公司董监高自任职以来，皆勤勉尽责地履行其职责，为公司的经营发

展贡献力量，对公司及信息安全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高度认可公司的

价值，致力于使公司成为我国智慧安全的领导者，以良好的经营成果回报投资者。

上述董监高的减持行为与回购预案及报告书所述回购目的并无冲突。 

 

2、你公司至今仍未实施回购的原因，回购方案的制定是否审慎，制定方案

后你公司的财务与资金状况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你

公司本次回购计划是否真实，是否为“忽悠式”回购，是否利用回购信息炒作

股价以配合控股股东、董监高减持。 

回复： 

（1）公司回购方案的制定是基于当时的市场环境及规划经过审慎考虑之后

做出的决策，制定方案后公司的财务与资金状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截至目前，



公司尚未实施回购事项的主要原因如下： 

1）定期报告披露窗口期无法实施回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不得

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①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②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

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③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回购期限内，公司披露了《2018 年年度业绩预告》、《2018 年度业绩快

报》、《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受前述规定对公司回购股份时间

节点的限制，公司尚未实施回购股份方案。 

2）基于当时市场环境和公司股价整体表现及公司回购计划工作安排，在公

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之前，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 

3）回购期间历经元旦、春节、劳动节等节假日多个非交易日。 

4）在回购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减持股份的情况，基于回购的严谨性，

公司尚未实施回购股份方案。 

因前述规定对公司回购股份时间节点的限制，且基于资本市场和公司股价整

体表现及公司相关工作安排等原因，公司尚未实施回购股份方案。 

（2）公司本次回购计划真实无误，不存在“忽悠式回购”、利用回购信息炒

作股价以配合控股股东、董监高减持的情形。关于回购提议人未来六个月是否存

在减持计划，公司已在《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以激励员工的预案》（公告编号：2

018-155）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172）中进行了

披露：“提议人未来六个月如有个人资金需求，将通过质押、质押延期购回及补

充质押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公司及回购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柯宗贵、柯宗庆已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你公司回购方案的后续实施安排，是否存在不确定性。 

回复： 

公司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即至 2019 年 11 月 5 日止。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结合资本市场及公司股价整体表现，

于回购期限内择机进行股份回购。 

 

4、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 

无 

 

特此公告。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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